
中原大學 112年度學海築夢計畫甄選辦法 

一、 目的：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選送在校成績優異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或企業、機

構實習，提供年輕學子赴海外研修並促進國際交流及推動海外研習機構互動合作之機會，依教

育部頒布之學海系列獎學金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二、 申請資格： 

（一） 計畫主持人須為本校之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一名，共同主持人應為本校之專任

或兼任教師。 

（二） 提出各計畫之系所自行訂定辦法審核實習學生名單。 

（三） 校內計畫主持人選送符合下列資格之在校學生出國進行專業實習。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2. 實習當學期須為本校之在學學生（不含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3. 外國語言能力及其他甄選資格，須符合審查之自訂規定。 

4. 應提出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如有

選送他校學生出國實習，須提出他校學生原就讀學校同意該生於在學期間 (須保有原

就讀學校學籍且未休學)參與本校之國外實習計畫同意書。 

5. 選送生應於確定出國實習前，與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共同簽訂行政契約書，內容

應註明選送生實習機構、期間及獲補助款金額，以規範選送生在國外實習行為，同時

督促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辦法之相關規定。 

三、 實習機構： 

（一） 運用國際合作計畫管道，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不

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澳門），由計畫主持人自行安排實習機構及規劃實習領域，充實

實習課程，落實學用合一，加強職涯生活輔導。 

（二） 實習計畫執行內容由本校計畫主持人規劃，將校內專業課程與國外專業實習加以結

合，提出國外實習計畫，擇定實習機構，以強化學生赴國外實習之整體成效。 

（三） 計畫主持人應親洽國外實習機構，不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如計畫核定後，需

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計畫主持人應於出國實習前，向本校申請並經同意後，如得變

更新增該實習機構，以一次為限。 



（四） 國外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數，計畫主持人得於出國實習前，提出具體說明向本

校申請變更。 

 

四、 補助期限及額度： 

（一） 選送生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續三十日(不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至

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但赴印尼實習者，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續

二十五日(不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二） 每一個實習計畫案，實際補助金額由本校自訂。每人補助額度，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

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以一人為限，生活費支領天

數，以不超過十四日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學生出國實

習，倘未達三名，不予補助計畫主持人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補助。 

 

五、 校內審查標準及辦法： 

（一） 提出申請： 

計畫主持人相關申請資料備齊後於 112 年 3 月 3 日(五) 17:00 前繳交至國際處辦公

室。 

（二） 審查程序及項目： 

本校國際處另邀請 3 位校內之相關專業人員進行審核，並依據實習計畫目的、預期績

效及實習計畫領域之重要性及前瞻性、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機制、研習之課程計

畫等項目作為計畫排序評比。 

（三） 計畫排序結果後公告給各計畫主持人。 

 

六、 申請辦法： 

（一） 112年 2月 1日後開放申請，計畫主持人需向本校國際處承辦人索取學海築夢線上系統

帳密。 

（二） 計畫主持人應於 112年 3月 3日(五)17:00前，線上完成計畫書送件，國際處統一將本

校申請書線上送件至計畫辦公室。 

（三） 各計畫主持人取得該計畫專屬帳號後，應先完成註冊程序，並填寫「實習計畫書」，其



中第一及第二大項由計畫主持人填寫；第三大項由本校國際處填寫。 

（四） 計畫書應包含下列內容： 

1. 實習計畫基本資料 

（1） 實習國別 

（2） 預計出國時程 

（3） 團員資料表 

（4） 申請獎助經費之項目、額度及自籌經費來源 

（5） 赴國外實習時，計畫主持人擔任之角色及工作內容 

（6） 有效之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及本校聲明書,且所送資料如為非英文之外文,應併附中譯文 

2. 計畫構想頁(需 1500 至 2000 字摘要，包括赴國外實習機構簡介及效益) 

（1） 實習計畫目的、預期績效及國外實習機構之契合性 

（2） 實習計畫領域之重要性及前瞻性 

（3） 選送生遴選基準及作業方式 

（4） 本校開設與國外專業實習、創新創業相關課程（學程） 

（5） 安排相關專業實習活動 

3.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方式 

4. 提供實習學生之待遇 

5. 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6. 計畫主持人過去三年築夢計畫執行報告【初次申請計畫案得免填】 

 

七、 學海築夢注意事項 

（一） 計畫主持人： 

1. 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之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一名，共同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或

兼任教師。如遇特殊情況，需變更計畫主持人時，應先取得原計畫主持人書面同意，

並填妥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備函逕送教育部委託之學校及教育部備查，並上網更

改系統資訊。 

2. 各校審查通過之計畫得沿用原專屬帳號密碼，獲補助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出國實習



二週前，至本計畫資訊網登錄參與國外專業實習團員基本資料，需透過系統匯出資料

通報各所屬駐外機構，並親洽國外機構，以確實掌握選送生國外動向及安全，並給予

適當協助。 

3. 計畫主持人如需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應由各該計畫主持人敍明理由及提出該實習機

構詳細介紹資料，於出國實習一個月前，正式函報教育部委託之學校及教育部審核 

（同列正本受文者），審查表件逕送教育部委託之學校（郵遞地址：臺北郵政九十之

一百一十六號信箱），經教育部函復核定，始得變更或新增該實習機構。未依本要點

規定，任意變更實習機構者，喪失受補助資格，本校應即追償已領補助款，並繳還教

育部。 

4. 學海築夢國外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數，包括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地

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陸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人數，計

畫主持人得於出國實習前，提出具體說明逕向國際處申請變更。 

5. 計畫主持人執行國外專業實習計畫案時，應依相關國家規定辦理，並協助選送生申請

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二） 選送生： 

1. 選送生至遲應於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之次年十月三十一日(即 113 年 10 月 31 日)

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實習，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2. 選送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生之學籍（未休學），實習結束應向學校報

到，違反者，由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領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修正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承辦人電話:03-2651724，電子信箱：outgoing_exchange@cycu.edu.tw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upload/news/000348616fb5fd4e5c7.pdf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upload/news/000348616fb5fd4e5c7.pdf
mailto:outgoing_exchange@cycu.edu.tw

